
114.01 

個人領據 
 

茲收到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「        」款項，共新臺幣        元整。 

 

(實領:     元,代扣補充保費:    元,扣繳稅額:    元) 

 
 

 

立據人： 

 

出生年月日: 

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居留證號： 

 

   戶籍地址：     縣（市）      區（鎮、市、鄉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村（里）    鄰         路（街）  段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※為配合二代健保修正規定，單次給付兼職薪資所得達基本工資(目前為 28,590元），或

單次給付執行業務收入達 20,000元（含）以上時，均須代中央健康保險署扣除 2.11% 補

充保費。 

※為配合國稅局代扣稅款規定，單次給付兼職薪資所得總額達 88,501元（含）以上，須

扣繳率 5% 稅額，或執行業務收入達 20,010元（含）以上時，須扣繳 10% 稅額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另附匯款資訊) 


